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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政府规范性文件

清理结果的决定
济政发 〔２０２１〕１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为维护法制统一,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上级有关部署要求,２０２１年,市政府对现

行有效的涉及行政处罚、歧视性和不公平市

场待遇、招标投标制度规则、外商投资和计

划生育等内容的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专

项清理.经过清理,市政府决定对 «济南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１７〕８５号)、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

实施意见»(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１号)、«济南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济南市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济政

办发 〔２０２０〕１８号)予以修改.相关部门

(单位)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按照程序抓紧修订后报市政

府同意后公布.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济南中央商务区道路命名、

调整起止点及注销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２１〕８１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为适应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 «济南市市区道

路命名规则» (济政办字 〔２０１８〕６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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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确定对济南中央商务区山左路等

３３条新建道路予以命名,天辰路等５条

道路予以调整起止点,姚家东路等３条道

路予以注销.现通知如下:

一、新命名道路

(一)山左路.长２１６１米、宽４２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业南

路,南至经十路.

(二)海右路.长１４９１米、宽４２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业南

路,南至经十路.

(三)敬贤路.长２１５１米、宽１５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业南

路,南至经十路.

(四)礼士路.长１９０４米、宽１５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业南

路,南至经十路.

(五)荷韵街.长６１２米、宽１５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礼士

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六)虞舜街.长１７２２米、宽３０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体西

路,西至彤霞路.

(七)子云街.长８２０米、宽３０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体西

路,西至敬贤路.

(八)文敏街.长５７８米、宽３０米,

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礼士

路,西至新泺大街.

(九)易 安 北 街.长 ７７８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敬贤路.

(十)易 安 南 街.长 ６３２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藕花路.

(十一)辛公北街.长４９９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礼

士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十二)辛公南街.长２６５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海

右路,西至花影路.

(十 三)秦 公 街.长 ４７６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山左路.

(十 四)安 成 街.长 ３２４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中路,西至敬贤路.

(十五)养浩街.长１４５７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十 六)汉 臣 街.长 ７０２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敬贤路.

(十 七)南 丰 街.长 ６６８ 米、宽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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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礼

士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十 八)书 昌 街.长 ７６１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敬贤路.

(十 九)伯 华 街.长 ７７７ 米、宽 ２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奥

体西路,西至敬贤路.

(二 十)鼎 石 街.长 ６２６ 米、宽 ２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礼

士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二十一)梦鹏街.长９４１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东起山

左路,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二十二)大东路.长６５８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

业南路,南至易安南街.

(二十三)风鹏路.长５９５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安

成街,南至解放东路.

(二十 四)齐 音 路.长 ２０１７ 米、宽

３０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

起工业南路,南至齐川路.

(二十五)星天路.长９１２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

业南路,南至秦公街.

(二十六)雪晴路.长７３６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安

成街,南至伯华街.

(二十七)藕花路.长７６８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

业南路,南至新泺大街.

(二十八)东篱路.长４６８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养

浩街,南至解放东路.

(二十 九)齐 风 路.长 １７９４ 米、宽

３０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

起工业南路,南至梦鹏街.

(三 十)花 影 路.长 ３４１ 米、宽 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天

辰路,南至新泺大街.

(三十一)垂杨路.长９１０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荷

韵街,南至梦鹏街.

(三十二)彤霞路.长５６３米、宽３０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

业南路,南至新泺大街.

(三十三)清秋路.长２００米、宽１２

米,位于历下区姚家街道辖区内,北起工

业南路,南至新泺大街.

二、调整起止点道路

(一)天辰路.由 “东起凤凰路,西

至奥体中路”,调整为 “东起凤凰路,西

至彤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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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 泺 大 街.由 “东起凤凰路,

西至奥体中路”,调整为 “东起凤凰路,

向西折向北至工业南路”.

(三)坤 顺 路.由 “东起奥体中路,

西至奥体西路”,调整为 “东起奥体中路,

西至华阳路南延长线”.

(四)齐 川 路.由 “东起奥体中路,

向西折向北至解放东路”,调整为 “东起

奥体中路,西至敬贤路”.

(五)礼 耕 路.由 “东起奥体中路,

向西折向南至齐川路”,调整为 “北起安

成街,南至齐川路”.

三、注销道路

(一)姚家东路.北起解放东路,南

至经十路.

(二)博文路.北起解放东路,南至

经十路.

(三)永绥路.东起奥体西路,西至

博文路.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解聘市政府参事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２１〕８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根据 «政府参事工作条例» (国务院

令第５６５号)和 «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

民政府关于建立市政府参事制度的意见»

(济发 〔２０１７〕１８号)规定,经研究,解

聘张曰良、刘溪、胥嘉印、郑志友、黄祖

杰、李涛、高宝继、张体伦的济南市人民

政府参事职务.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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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第３２届奥运会和第１４届全运会

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济政字 〔２０２１〕８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在举世瞩目的第３２届奥运会上,我

市共有７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他们顽强拼

搏、敢打敢拼,取得了２枚铜牌的优异成

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在随后举办的第

１４届全运会上,我市１４９名运动健儿不

畏强手、勇争第一,获得１５枚金牌、１２

枚银牌、１３枚铜牌,为山东体育代表团

实现全运会金牌榜 “四连冠”贡献了济南

力量.济南体育健儿在奥运会、全运会上

的精彩表现,充分展现了济南人民奋发向

上、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济南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全市人民带来了巨

大荣誉和鼓舞.为激励先进、树立榜样,

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经研究决定,对奥运会和全运会表现突出

的７个单位和１７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希望受到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

表率作用,戒骄戒躁,再创佳绩,为济南

赢得更多荣誉.各级各部门 (单位)要以

先进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凝神聚力、真抓实干,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为加快推进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会建设贡献力量.

附件:通报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名单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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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通报表扬的集体和个人名单

　　一、通报表扬集体名单 (７个)

济南市体育局　　 历下区　　 市中区　　 天桥区

历城区　　 章丘区　　 济阳区

二、通报表扬个人名单 (１７人)

李越宏　第３２届奥运会射击男子２５米手枪速射季军

第１４届全运会射击男子２５米手枪速射冠军

张　敏　第３２届奥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季军

第１４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冠军

第１４届全运会赛艇女子双人单桨无舵手冠军

于晓晓　第１４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冠军

马　冲　第１４届全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冠军

王晓月　第１４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冠军

刘欣彤　第１４届全运会赛艇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冠军

刘鲁达　第１４届全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冠军

杨　哲　第１４届全运会举重男子１０９公斤级冠军

杨飞飞　第１４届全运会女子七人制橄榄球冠军

辛　鑫　第１４届全运会游泳女子１０公里马拉松冠军

张　淼　第１４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凯林赛冠军

张　赛　第１４届全运会男子七人制橄榄球冠军

张元泽　第１４届全运会赛艇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冠军

张梦雪　第１４届全运会射击１０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

程　龙　第１４届全运会游泳男子１５００米自由泳冠军

韩　旭　第１４届全运会射击男子飞碟双向冠军

靳长宁　第１４届全运会排球男子２０岁以下组冠军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８日印发)

８

市政府文件　　　　　　　　　　　　　　　济南市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１年第２４期)



济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济南市 “十四五” 残疾人

事业发展规划的通知
济政字 〔２０２１〕８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现将 «济南市 “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济南市 “十四五” 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

　　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保障

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和共同富裕,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和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编制背景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

展,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十三五”时期,我市残疾人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广大残疾人群众同全市人

民一道迈入了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如期

实现.残疾人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圆满完

成,２３５１４名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实现稳

定脱贫.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兜底政

策得到全面落实,３８０８９名残疾人享受低

保政策,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累计发放

补贴资金７．３２亿元,保障困难、重度残

疾人１２．７万人次;残疾人居民医保参保

率达到９８．８５％;投入２１００万元为所有持

证残 疾 人 购 买 人 身 意 外 伤 害 保 险,为

５０００余人提供理赔服务.公共服务水平

不断提升,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３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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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为５７６９７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适

配辅助器具;资助高中以上残疾学生和残

疾人家庭子女１３２６４人次;培训残疾人

３３５８２人次,新增１１６４７名残疾人实现就

业创业;投入４０２１万元为２．７８万户残疾

人家庭改造无障碍设施;为全市１６周岁

(含)以上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

服务１．５万人次、机构托养服务５３６９人

次;为１８６１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了危

房改造;城乡无障碍环境明显改善,关爱

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这些成

就的取得,有效改善了残疾人民生,进一

步增强了残疾人事业可持续发展动力,残

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更加广泛,我市残

疾人事业整体水平继续保持全省领先.

全市现有５０余万残疾人. “十四五”

时期,由于我市残疾人基数大,做好残疾

人工作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当前,我市残

疾人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表现在城乡之

间、区域之间残疾人事业发展还不平衡,

基层残疾人工作者队伍还比较薄弱,与做

好新时代残疾人工作的能力素质要求还存

在一定差距.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完

善帮扶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 “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小康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开

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

机遇期,是我市在新的起点上深入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会极为关键的５年.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继

续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团结带领全市广

大残疾人积极投身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省会建设伟大实践,让广大残疾人共建

共享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

人民为中心、弱有所扶的原则立场,聚焦

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会,

以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

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残疾

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线,保障残疾

人平等权利,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增强

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残疾人事业向

着现代化迈进,不断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二)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

会参与、市场推动、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

作用的工作机制,为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

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满足残疾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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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弱有所扶的原则

立场,着力完善残疾人帮扶制度,健全残

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和设施.坚持普惠与特

惠相结合,着力提高残疾人保障水平,促

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坚持依法

依规,推动残疾人权益全面落实,提高残

疾人事业法治化水平.坚持改革创新,深

入推进基层残联组织改革和服务创新,鼓

励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残疾人事

业,推动融入黄河流域残疾人事业发展大

局.

(三)发展目标.到２０２５年,实现巩

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残疾人获得全生命周期服务,生

活品质得到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１．多层次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基

本建立,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网进一步织

密扎牢,重度残疾人得到更好照护.

２．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

全,残疾人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受教育水

平继续提高,文化体育有较大发展,实现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３．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不断优化,社

会力量参与更加广泛和深入,基层残疾人

服务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络更加完善,残疾

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更加充分、社区融

合更加全面.

４．残疾人平等权利得到更好实现,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优化,法治保障

体制更健全,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手段更丰富.

专栏１　 “十四五”残疾人事业发展主要指标

指　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５年 属性

１．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０ 预期性

２．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覆盖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约束性

３．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 (％) １００ １００ 约束性

４．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９５ ＞９６ 预期性

５．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９８ ＞９８ 预期性

６．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 ＞９５ ＞９８ 约束性

７．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 (％) ＞８５ ＞９５ 约束性

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 ＞９５ ＞９９ 预期性

９．城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人/次) ―― ＞１万 预期性

１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率 (％) ―― １００ 约束性

１１．镇 (街道)残疾人服务机构设置覆盖率 (％) ―― １００ 约束性

　　三、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 (一)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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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提升残疾人收入水平.

１．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

加大５年过渡期内政策帮扶力度,逐步实

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平稳过渡.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易

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及时发现、及时干

预、有效帮扶、动态清零.对脱贫人口中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

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残疾

人,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兜尽兜.加

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坚持开发

式帮扶,加大精准培训、就业力度,增强

有劳动能力残疾人的内生动力.持续开展

东西部残疾人工作协作帮扶,加强黄河流

域省会城市残疾人事业交流协作. (牵头

部门:市乡村振兴局,参与部门:市民政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残联)

２．提升残疾人保险水平.区县政府

继续做好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

缴费不低于最低档次的居民养老保险费,

并给予相应缴费补贴.对符合条件的灵活

就业残疾人、安置残疾人的就业单位落实

社会保险补贴.对依法参加失业保险且符

合相关条件的失业残疾人,及时发放失业

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在贫困重度残疾人

免费按最高标准缴纳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基础上,提高非贫困非重度残疾人缴纳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标准,将严重精神障

碍纳入职工、居民医保门诊慢特病保障范

围.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长期

护理保险保障范围.继续为残疾人购买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逐步提高保费标准和服

务质量. (牵头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医保局,参与部门:莱芜银保监

分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

３．完善残疾人社会补贴制度.落实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动态调整机制,制定护理补贴和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差别化制度,鼓励有条件的

区县将护理补贴覆盖至有护理需求的三、

四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落实残疾人有线

电视和通讯等信息消费优惠、免费乘坐市

内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对残

疾人免费或优惠开放等政策.加强残疾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残疾儿童医疗、康复、

教育等服务,合理确定基本生活费标准,

提升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

量.落实残疾军人和伤残民警抚恤优待政

策. (牵头部门:市残联,参与部门:市

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退役军人局)

４．健全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逐步

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强化医疗救助与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的衔接.加大困难残

疾人临时救助力度,及时帮助解决残疾人

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困难,实施类别

化、差异化救助.在重大疫情、自然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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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安全事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加强对残

疾人的保护,并在应急方案中将残疾人列

为优先保护对象.村 (社区)探索建立结

对帮扶制度,帮助残疾人更好应对突发灾

害事故.(牵头部门:市民政局、市残联,

参与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

医保局)

专栏２　残疾人社会保障

　　１．最低生活保障.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符合条件的

低保边缘家庭中的残疾人,经本人申请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２．残疾人医疗救助.逐步扩大提高医疗保险缴费补贴覆盖范围和标准,扩大

康复项目纳入医保范围.

３．残疾人临时救助.针对残疾人遇到的灾害、大病等临时性困难,提供应急

性救助,帮助残疾人渡过难关.

４．残疾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救助.对疫情隔离、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中受到

影响的残疾人,实行帮包联系人制度,加强走访探视,提供必要帮助,为因突发事

件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残疾人提供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护.

　　 (二)提高健康服务供给质量,不断

提升残疾人健康水平.

１．加 强 残 疾 预 防 工 作.贯 彻 落 实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国务院令

第６７５号),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康复

相结合原则,推动残疾预防融入相关政策

法规,纳入各领域规划部署.建立完善残

疾预防工作机制,提升全社会残疾风险综

合防控能力.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构

建覆盖城乡居民,涵盖婚前、孕前和孕产

期保健、产前筛查和诊断、新生儿疾病筛

查等阶段的残疾预防体系.区县建立０－

６岁儿童残疾筛查诊断机制,对初筛发现

的疑似残疾儿童及时开展复筛、诊断、信

息管理和早期干预工作.实施疾病预防干

预、控制措施,减少因病致残,完善心脑

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综合

防治服务和管理制度.开展防盲治盲、防

聋治聋工作,加强传染病、地方病、罕见

病、职业病、精神疾病等疾病的早期诊

断、干预.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职业健康

监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增强防灾减灾

能力.加强农产品和食品药品安全,提高

饮用水和生态环境治理干预能力.加强儿

童和老年人伤害预防和干预,提升家庭、

校园、社区及其他公共区域的环境安全.

强化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和个体危机干

预,加强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工作,构建社

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结合 “残疾预防

日”“预防出生缺陷日”“爱眼日”“爱耳

日”“世界唐氏综合症日”“世界精神卫生

日” “世界麻风病日”等节点,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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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形成全人群、全

生命周期的残疾预防意识. (牵头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参与部门:市委

宣传部、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民政

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交通运输

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妇联)

２．改善残疾人健康管理服务.优先为

残疾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签约需

求的残疾人签约率达到１００％,每年至少

为签约残疾人开展一次健康状况评估,并

建立健康档案.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就近就

便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

康复护理、咨询转介等个性化签约服务.

优化残疾人就医环境和服务流程.逐步扩

大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康复项目范

围,提高报销比例.强化残疾人心理健康

服务,定期为残疾人及亲属提供心理疏导、

社会心理作业治疗等促进其参与社会的支

持性服务.关注残疾妇女健康,开展生殖

健康服务.(牵头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参

与部门:市医保局、市妇联、市残联)

３．规范残疾儿童康复.完善残疾儿

童筛查、诊断、康复衔接机制,实现早发

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落实残疾

儿童康复制度及配套政策,保障有需求的

残疾儿童享有规范有效的基本康复服务.

巩固扩大全国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服务机构

管理试点先行市成果,建设提升２０家规

范化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完善提升残疾儿

童康复定点机构、特殊教育机构、儿童福

利机构的资质、设备设施、技术水平和人

员素质,提高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

效能.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特教学校开展康复服务,整合资源构

建 “医疗＋康复＋教育”服务体系,延伸

服务链条,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康复与发

展.(牵头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

参与部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医保局)

４．健全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体系.

继续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完善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推进以 “家庭

医生签约＋康复服务”为主体,以 “互联

网＋康复服务”“残疾人之家＋康复服务”

“社会组织＋康复服务”等为补充的服务

模式,实现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精准康复

服务全覆盖.加强残疾人社区康复工作标

准化建设,做好规划,组织残疾人主动参

与社区活动,在社区塑造关怀、支持、非

排斥、非歧视的社区环境.加强精神卫生

综合管理服务,广泛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

复,为有需求的持证精神残疾人提供基本

医疗康复补贴.加强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建

设,扩大儿童康复机构规模;健全基层三

级康复服务网络,完善区县残疾人康复中

心功能,在基层发挥康复训练、技术支

持、康复培训、业务指导的龙头作用;镇

(街道)康复指导站实现全覆盖,发挥康

复训练和服务的骨干作用;合理布局社区

康复站,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康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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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加强康复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管

理人员、康复技术人员和特教教师的引进

及培养力度.实施残疾人康复专业人才实

名制培训,重点做好基层康复专业技术人

员和学科骨干培养.健全残疾人康复服务

标准,提高康复服务规范化水平. (牵头

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参与部

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市

乡村振兴局)

５．提高残疾人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碍

设施服务水平.加强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

碍设施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康

复辅助器具产业布局,促进与科技、金融

及其它产业融合发展,互促共赢,构建多

元化的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碍设施服务网

络.实现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特

困人员、福利机构集中供养人员中有需求

的残疾人全部装配或更换假肢、矫形器等

康复辅助器具.规范提升残疾人辅助器具

适配和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融合机制和水

平.建立健全残疾人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

碍设施适配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提标扩面.

加大残疾人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碍设施适

配服务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实现１００％

持证上岗. (牵头部门:市民政局、市残

联,参与部门: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

专栏３　残疾人康复

　　１．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

练、辅助器具及家庭无障碍设施适配、支持性服务等基本康复服务.

２．残疾儿童康复.打造并推广 “泉康”残疾儿童康复品牌,为有康复需求的

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等服务.为有辅助器具需求的残疾儿童按规定标准适配基本

型辅助器具.为有需求的定点机构在训听力残疾儿童及已经入园、入学的听力残疾

儿童购置适配助听器进行补贴.建立残疾儿童动态实名制管理机制,健全儿童残疾

预防、筛查诊断、早期干预、康复救助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

３．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规范提升项目.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要依法取得

医疗、教育等资质,完善提高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特殊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的设备设施、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为残疾儿童提供医康教融合的规范高效救助

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机构改扩建或新建示范性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

　　 (三)优化残疾人就业服务,让残疾

人过上更可持续更有尊严的生活.

１．健全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修订

完善残疾人就业政策,规范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使用办法,加大残疾人就业资金投入

力度,保障残疾人就业培训、奖励补贴、

就业服务等各项支出,加强残疾人就业促

进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保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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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依法享有低保渐退、收入减扣、个

税减免等政策.适时调整残疾人自主创业

补贴、实习见习实训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标准;对招录残疾人用人单位给予岗

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设施设备购置改

造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扶持;对辅

助性就业机构、公益性岗位和灵活就业安

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按相关政策给予扶

持.建立残疾人就业奖励制度,对残疾人

职业技能人才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

单位给予奖励. (牵头部门:市残联、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参与部门:市民政

局、市税务局)

专栏４　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

　　一、补贴类.

１．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补贴:对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残疾人给予经营

场地、线上流量、社会保险、职业培训、设施设备补贴及一次性创业补贴,对求职

创业的应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给予创业激励补贴.

２．残疾人学生实习见习实训补贴:对包括残疾人大学生在内的１６－４５岁失业

残疾青年,在实习见习实训期间给予一定标准的补贴.

３．招录残疾人的用人单位补贴:对正式招录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予岗位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职业技能签定补贴、职业培训补贴、无障碍设施设备购置改造补

贴;对安排残疾人实习见习实训的用人单位给予一次性补贴;对吸纳登记失业残疾

人和毕业年度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的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４．辅助性就业机构补贴:对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给予一次性建设、场地租

金、机构运行、无障碍改造、生产设备和辅助器具购置等补贴.

５．公益性岗位补贴:对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会保险

补贴.

二、奖励类.

１．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给予奖励.

２．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对符合免征、减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条件的用人单

位招录残疾人给予奖励,对安置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机构,参照残疾人灵活就业政

策标准予以奖励.

３．残疾人就业服务奖励:对推荐残疾人稳定就业六个月以上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社会组织、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给予奖励.对为辅助性就业机构提供就业

项目、经营场地等支持做出显著成绩的企业或单位给予补贴或奖励.

４．残疾人技能人才奖励:对参加各类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获奖选手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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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多渠道、多形式促进残疾人就业

创业.持续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需求和就

业状况调查.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采取预留岗位、定向招录等方式

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规范按比例就业审

核制度,逐步将按比例就业年审信息纳入

用人单位信用信息.落实残疾人集中就业

单位缴纳税费优惠、政府优先采购等扶持

政策,稳定残疾人集中就业.支持非营利

性残疾人就业机构持续发展,政府开发的

城乡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残疾人.对辅助

性就业机构安排残疾人就业给予政策扶

持,动员社会力量兴办 “如康家园”残疾

人之家、辅助性就业机构,扶持社区辅助

性就业机构发展,为智力、精神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就近就便就业提供服务和保障.

鼓励残疾人采取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新

就业形态实现就业,在经营场地、设施设

备、社会保险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规范

盲人按摩行业发展,拓宽盲人在文化艺

术、心理卫生和互联网服务等领域的就业

渠道.为聋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

业提供无障碍支持服务.扶持残疾人参与

文化创意及非遗传承等文化产业.扶持残

疾人亲属就业创业,实现符合条件的 “零

就业”残疾人家庭至少有１人就业. (牵

头部门: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残联,参与部门:市发展改革

委、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税务局)

３．提升残疾人职业素质和技能培训

服务.制定我市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

划,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补贴标准.深入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

用技术培训,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残

疾人至少获得１次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在

岗残疾人至少获得１次技能提升培训机

会,有创业意愿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残

疾人至少获得１次创业培训机会.继续开

展残疾人培训就业 “闭环式”服务机制,

实现 “需求—培训—就业”一体化 “闭

环”运行.继续开展残疾人非遗技能培

训,扶持建立一批非遗工匠工作室.支持

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平台建设,开发建立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职业培训优质课程资源

库.加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建设,发挥

职业培训基地带头示范作用.定期组织残

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承办全国和全省残疾

人职业技能竞赛和展能节. (牵头部门:

市残联,参与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大数据局、市总

工会)

４．加强和改进残疾人就业服务.健全

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和各类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作用,完善覆

盖城乡的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络,为残疾人

和用人单位提供专业化、精准化 “闭环式”

服务.建立残疾人就业辅导员制度.为高

校残疾人毕业生建立就业帮扶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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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求重点帮

扶.将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残疾人纳入就

业援助范围,持续开展 “就业援助月”“残

疾人专场招聘会”“送岗位下乡”等专项就

业服务活动.加强各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

构规范化建设,明确保障条件、专业人员

配备等要求,完善工作制度,建立工作台

账,实施规范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

方式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拓宽服务渠道,

提高服务质量.举办残疾人职业人才交流、

残疾人就业产品市场营销、残疾人就业创

业成果展示等活动.积极开展 “培训助盲”

“就业助盲”活动,提升盲人就业、执业服

务质量.(牵头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残联,参与部门:市教育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

专栏５　残疾人就业服务

　　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项目:到２０２５年,市政府残工

委成员单位和编制５０人 (含)以上的党政机关至少安排１名残疾人就业,编制６７

人 (含)以上的事业单位至少安排１名残疾人就业.县级以上残联机关干部队伍中

要有１５％ (含)以上的残疾人.

２．规范落实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认定并实现全国联网认证.

３．农村残疾人就业帮扶项目: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扶持

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经营管理规范、具有较好效益的残疾人用人单位,带动残疾

人就近就便就业,安排一人奖励一人.

４．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和创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鼓励企业、职业院校、社

会培训机构等建立一批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和创业孵化示范基地,为残疾人搭建开

放式、全要素、可复制的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实习见习服

务.

５．盲人按摩提升项目:完善盲人按摩行业扶持政策,加大对盲人按摩机构和

盲人按摩从业人员的扶持力度,鼓励扶持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在医院、疗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站)等医疗机构就业、执业,完善职称评定有关规定,打造盲人按

摩实习见习和就业创业示范服务平台,拓宽盲人在文化艺术、心理卫生和互联网服

务等领域就业渠道.对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盲人,给予经营场所租赁、保险补

贴,设施设备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

６．残疾人新就业形态扶持项目: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帮助

残疾人开展网络零售、云客服、直播带货、物流快递、小店经济等新形态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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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服务项目:依托高校、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社会组织等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提供职业素质培训、就业心理疏导、专业

招聘、实习见习等专项的 “一人一策”就业服务.

８．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推进项目: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支持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为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服务;完善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机构服务功能,不断提升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９．残疾人公益性岗位项目:地方设立乡村保洁员、水管员、护路员、生态护

林员、社会救助管理员、农家书屋管理员、社区服务人员等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

残疾人就业.

１０．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项目:定期组织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四)推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促

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１．健全教育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残

疾儿童少年１５年免费教育.重视学前残

疾儿童融合教育,建立完善以随班就读为

主体、特殊教育为骨干、送教上门和远程

教育为补充的义务教育体系.建立完善送

教 (医、康)上门服务机制,提高上门服

务质量.健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支持保障

体系.发展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残疾人高

中阶段教育.为残疾人参加国家、省、市

教育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完善市、区县

两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运行机制,对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的能力和适应

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估,提出教

育、康复、入学安置等建议,保障具备受

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以适当形式

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符合条件的儿童

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单独设

立的特殊教育幼儿园 (学前部、班)、特

殊教育学校 (特殊教育部、班)予以扶

持,经审批合格后的入校 (园)特殊学生

(幼儿),享受教育资助政策.落实特殊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政策和残疾人学生资助政

策.加快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

文. (牵头部门:市教育局,参与部门:

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残联)

专栏６　残疾人教育

　　１．残疾幼儿学前康复教育发展.鼓励普通幼儿园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

的残疾幼儿,有条件的区县建立独立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加强公办残疾儿童学前康

复教育机构建设.

２．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巩固提高.强化市、区县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作

用,开展残疾儿童少年教育需求评估,提高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水平,完善随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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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保障体系,提高随班就读质量.

３．残疾人职业教育提升.鼓励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加强职业院校融合式教

育,支持普通职业院校招收残疾学生,支持特殊教育学校与职业院校联合开展职业

教育.办好市级中等职业学校和市、区县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部,推动残疾青少

年接受适宜的中等职业教育.支持中高等职业学校 (含特教学校中职部)加强实训

基地建设,为残疾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保障和便利.

４．融合教育推广.支持普通学校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

同等条件下在招生片区内就近就便优先安排残疾儿童少年入学.按照国家规定设置

融合教育资源教室,配备必要的教育教学、康复训练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

５．手语盲文推广.加强手语和盲文推广人才培养,建立市级手语和盲文人才

资源库,开展面向公共服务行业的通用手语推广.

　　２．加快促进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

发展.将残疾人托养服务纳入养老服务体

系.积极推动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社会

化发展,依托养老、医疗等服务资源科学

布局建设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机构,坚

持个性化与规模化托养和照护服务发展相

结合,保障符合条件有服务需求的残疾人

能够就近就便享受托养和照护服务.支持

养老等机构完善服务功能,优化服务设施

设备,接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加大残疾

人托养机构政策扶持力度,推进残疾人托

养服务补贴标准提标扩面,建立托养服务

补贴标准稳步增长机制;完善残疾人托养

服务监管机制,加快托养服务专业队伍建

设.推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居家服务和长

期护理保险居家照护实现融合.探索推进

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支持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为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提

供集中照护、日间照料、居家服务、邻里

互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化照护服务.充分

利用各级政策资源,大力实施 “阳光家园

计划”,建设 “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

不断提升残疾人托养和照护能力. (牵头

部门:市民政局、市残联,参与部门:市

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乡村振兴局)

专栏７　残疾人托养和照护服务

　　１．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重度残疾人和服务需求较多的镇 (街道)可建立集

中照护服务机构;有条件的村 (社区)可依托公共服务设施,为符合条件的重度残

疾人提供集中照护、日间照护、居家服务、邻里互助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化照护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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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残疾人托养服务.镇 (街道)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或依托现有服务资源为

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等提供生活照料护理、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训

练、职业康复、劳动技能培训、辅助性就业等服务.建立健全以居家照料服务为基础,

镇 (街道)、村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为依托,机构照护为支撑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

　　３．保障残疾人基本住房安全便利.

不断改善残疾人居住条件,对符合保障性

住房申请条件的残疾人家庭给予优先保

障.农村危房改造优先解决符合低收入群

体条件的残疾人家庭住房安全问题.统筹

将无障碍需求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

农村危房改造建设之中. (牵头部门: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参与部门:市残联)

４．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残疾人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文化

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将扶残助残和残疾人

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内容,支持残疾人题材图书、影视作品

出版发行及公益广告、网络视听节目制作

播出.遵循均等、共享、融合发展的原

则,将残疾人文化建设融入政府文化建设

工作大局,以村 (社区)为落脚点,依托

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等公共文化资源,全面加强基层残

疾人文化建设,提高基层残疾人文化建设

标准,打造残健融合、适合残疾人参与的

文化活动平台,每个区县建成残健融合文

化典范村 (社区)不少于２个.努力创造

条件为城乡残疾人提供均等化的文化服

务,提高残疾人文化素养,满足残疾人精

神文化需求.发展特殊艺术,加强残疾人

特殊艺术人才培养,鼓励残疾人参与文学

艺术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残

疾人文化产业发展,以全国残疾人文创就

业联盟为依托,重点打造黄河流域残疾人

文化交流平台,支持残疾人图书、影音、

自媒体等文化产业发展.市、有条件的区

县设立完善通用手语电视栏目,鼓励其他

广播电台、网络视听媒体、自媒体、融媒

体以及电视台开设残疾人专题节目,满足

残疾人多元文化服务需求.举办第十一届

全市残疾人艺术汇演. (牵头部门: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残联,参与

部门:市网信办、市教育局)

专栏８　残疾人文化

　　１．残健融合文化村 (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基层残疾人文化建设,扩大村

(社区)残健融合文化覆盖面,不断满足残疾人文化需求,增强残疾人精神力量.

２．开展 “五个一”(读一本书、看一场电影、游一次园、参观一次展览、参加

一次文化活动)文化进家庭、进社区项目.持续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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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为盲人、聋人提供无障碍文化服务.提高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服务质量,

鼓励电影院线、有线电视提供无障碍服务.提升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平台开设

的残疾人专栏 (专题)节目质量,开发新技术,畅通盲人聋人文化服务渠道.

４．发展残疾人文化产业项目.鼓励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扶持残疾人题材图书、影像等出版发行.

５．发展特殊艺术,打造精品节目.培养残疾人文艺人才和师资,打造精品残疾

人节目,推荐参加山东省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展现我市残疾人文化艺术风采.

　　５．推动残疾人体育全面发展.残疾人

竞技和康复健身体育同步发展,完善体育

设施和工作队伍,教练员队伍实现专业化,

运动员训练形成常态机制,残疾人参与体

育运动的需求基本实现.加快残疾人竞技

体育发展.推动建设我市残疾人体育综合

训练中心,提高残疾人体育管理和专业水

平.健全优秀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队伍

的选拔培养和保障体系,出台我市残疾人

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加强残疾人竞技体育

人才培养,积极备战山东省第十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等重大赛事,举办济南市残疾人

运动会,不断向国家、省输送优秀残疾人

体育后备人才.大力推动残疾人公共体育

发展.实施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行动,将

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纳入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公共体育设施对残疾人免费或优惠开

放,组织残疾人参加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

动,大力培育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推

动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身边化服务.(牵头

部门:市体育局、市残联,参与部门:市

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专栏９　残疾人体育

　　１．推动建设市残疾人体育综合训练中心,优化残疾人体育工作队伍,加强运

动员专业化训练.

２．出台我市残疾人体育比赛奖励办法.

３．加强残疾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积极备战山东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等重

大赛事,不断向国家、省输送优秀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举办全市残疾人运动会.

４．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行动.推广适合残疾人的康复健身体育项目、方法和器

材,培育残疾人体育健身示范点,培养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推动残疾人康复健身

体育进社区、进家庭.

５．组织举办 “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牵着蜗牛

去散步”等群众性的残健融合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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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面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让

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１．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水平.

贯彻落实 «山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办法»,

强化全社会无障碍意识,在新型城镇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及

社区建设中统筹规划、实施无障碍建设和

改造.推进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公共服

务设施和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无障碍建设

和改造.继续开展无障碍区县、镇 (街

道)、村 (社区)达标验收工作.加强无

障碍监督,各级残联要加快成立无障碍环

境建设促进队伍,２０２２年底前,市级建

立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队伍,２０２５年底

前,各区县至少要建立一支无障碍环境建

设促进队伍. (牵头部门: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参与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

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妇联、市残联)

２．提升信息无障碍发展水平.推动

各级政府门户网站、办事系统实现无障碍

服务.加快推广普惠便利的电信服务,完

善网络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５G在

无障碍领域的应用.扩大信息无障碍终端

产品供给,鼓励支持无障碍技术和产品的

开发、应用、推广. (牵头部门: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参与部门:市网信办、市市

场监管局、市大数据局、市残联)

３．提升无障碍服务水平.建设听力言

语残疾人无障碍信息服务平台.实施 “文

化助盲”工程,区县公共图书馆开设盲人

阅览室或盲人阅览区,提供盲文读物、有

声读物.为听力、言语和视力残疾人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等活动提供无障

碍支持服务.鼓励食品药品添加无障碍识

别标识.为残疾人携带辅助器具、导盲犬

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提供

便利.完善残疾人驾驶汽车政策.(牵头部

门: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参

与部门: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残联)

专栏１０　无障碍建设

　　１．听力言语残疾人无障碍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广可视化交互平台,通过语

音识别、联机对话等方式为听力、言语残疾人提供远程视频手语翻译服务,做好政

策咨询、日常生活场景帮助等服务.

２．道路交通无障碍.进一步完善城市主要道路、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区的

人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无障碍设施,逐步完善人行道交通信号设施无障碍服务功

能、公共交通工具无障碍设备.公共场所、公共停车场和大型居住区的停车场设置

并标明无障碍停车位.

３．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交通、金融、邮政、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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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餐饮等公共服务设施,特殊教育、康复、托养、社会福利等残疾人服务设

施,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加快推动无障碍环境改造.

４．推动公共图书馆盲人阅览室 (区)建设.为盲人提供盲文读物、有声读物、

大字读物、数字阅读、无障碍观影等产品和服务.鼓励电影院线、有线电视提供无

障碍影视服务.

５．聋人文化服务.鼓励影视作品、网络视频加配字幕,市、区县级电视台开

播通用手语和实时字幕栏目.

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无障碍.加快政府门户网站、政府服务平台和网

上办事大厅信息无障碍.推动新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医疗健康、金融服

务、学习教育、旅游出行等互联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的无障碍改造.

７．自助服务终端信息无障碍.推进医院自助就医设备、自动售卖设备、银行

自动柜员机、地铁自助检票设备、机场自助值机设备等自助公共服务设备的无障碍

改造.

８．食品药品说明信息无障碍.利用图像识别、二维码等技术加快食品药品信

息识别无障碍.

９．应急服务信息无障碍.把国家通用手语、通用盲文作为应急语言文字服务

内容,政府新闻发布会和电视、网络发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时加配字幕和手语,医

院、疏散避难场所和集中隔离场所等设置引导标识语音、字幕等信息提示装置.

１０．政务服务无障碍.政府新闻发布会配备同步速录字幕、通用手语翻译,鼓

励政务服务大厅和公共服务场所为残疾人提供字幕、手语、语音等服务.

　　 (六)加强残疾人法治建设,保障残

疾人平等权利.

１．强化残疾人事业法治保障.落实

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关于保障残疾人权益的要求,推动开展

残疾人保障法相关配套法规的立法、修订

工作,推进我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

例、残疾人就业办法出台,修订 «济南市

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若干规定».配合各

级人大、政协开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

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推动残疾人保

障法贯彻实施.加强残疾人法治宣传工

作,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加大普法宣传力

度.推动完善残疾人工作相关立法,严格

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广泛征询残疾

人、残疾人组织和社会各方面意见. (牵

头部门:市残联,参与部门:市委宣传

部、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

２．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将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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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通过

开展公益诉讼、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服

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诉讼活

动的权利.完善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协调

机制,依法扩大残疾人法律援助覆盖面,

培养助残公益律师队伍,为残疾人提供及

时有效的法律援助服务.持续深化 “法律

惠民生•助力残疾人”品牌活动,不断提

升残疾人法律援助质量.发挥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平台作用,做好残疾人重点

群体信访工作,加强残疾人就业劳动监

管,坚决打击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违法

犯罪行为.不断拓宽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

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渠道,有效保障残疾

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支持更多残疾人、残疾人亲友和残疾人工

作者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并提供履职便

利.在具有正常履行职责身体条件的前提

下,合理确定残疾人取得职业资格和公务

员、事业单位人员等入职的体检条件,在

晋职、晋级、职称评定、社会保险、生活

福利等方面给予平等待遇,创造更加包

容、公平的社会环境. (牵头部门:市司

法局、市公安局,参与部门:市委组织

部、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信访局、市残联)

(七)深化残联组织改革,夯实残疾

人事业基层基础.

１．加强各级残联组织建设.深化各

级残联组织改革和服务创新,坚持党建引

领,将残疾人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各级党组

织年度党建述职内容.发挥好党和政府联

系残疾人的桥梁纽带作用,着力增强残联

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努力建

设让党和政府放心、让残疾人满意的群团

组织.完善区县、镇 (街道)、村 (社区)

三级联动互补的残疾人服务网络.镇 (街

道)统筹人员编制力量,配齐配强残联

“一专两员”,逐步提高 “一专两员”工资

待遇;村 (社区)残疾人协会实现全覆

盖,“两委”班子明确１名成员负责残疾

人工作,配齐残疾人专职委员,并给予一

定的岗位补贴,确保残疾人工作有机构承

担、有人员负责.强化区县、镇 (街道)

残联和村 (社区)残疾人协会建设,密切

联系残疾人,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题.

(牵头部门:市委组织部、市残联,参与

部门:市民政局、市乡村振兴局)

２．优化市残联代表大会人员构成.

将市残联代表大会代表中残疾人及其亲友

的比例由５０％提高到６５％以上,自强模

范和基层一线代表比例达到６０％以上,

适当增加农村残疾人及其亲友和助残社会

组织、助残志愿者代表比例;优化市残联

代表大会主席团人员构成,将主席团委员

中残疾人及其亲友的比例由５０％提高到

６０％以上,自强模范和基层一线委员比例

不低于３５％.市残联执行理事会配备１

名残疾人理事长或专职副理事长,增设挂

职、兼职副理事长;市残联机关残疾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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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比例逐步增加.加强和改进专门协会

工作,发挥 “代表、服务、维权、监督”

职能,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听党话、跟党

走. (牵头部门:市委组织部、市残联,

参与部门:市民政局)

３．抓好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建设.加

大各级残联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

度,通过专兼挂等多种方式壮大残疾人工

作力量,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知残疾

人、懂残疾人、爱残疾人、心系残疾人的

高素质残联干部队伍.重视残疾人干部培

养选拔与人才储备.加强残疾人工作政策

业务培训,提高履行职责、整合资源、服

务残疾人的能力.扎实开展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活动,持续打造 “廉洁残联”,

加强各级残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引导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自觉践行新时

代好干部标准,恪守 “人道、廉洁”职业

道德,加强思想修养,提高专业素质,全

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牵头部门:市委

组织部、市残联)

４．提升残疾人基础设施和服务机构建

设水平.继续支持残疾人康复、托养等服务

设施建设,加快市按摩医院发展,提升市按

摩医院服务残疾人能力.推进市、区县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强化公益属

性,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建设.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导城镇残疾人服务

资源向农村延伸,镇 (街道)和有条件的社

区普遍建立 “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开展

日间照料、辅助性就业、社区康复、文化体

育、志愿助残等服务;村 (社区)将残疾人

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展走访探视、社区照

顾、邻里互助等服务,为特殊困难残疾人提

供上门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等服

务,实现镇 (街道)服务设施 (机构)全覆

盖、村 (社区)服务全覆盖.加强残疾人服

务机构能力建设,开展资质登记评估,建立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运行机制. (牵头部门:

市残联,参与部门:市发展改革委、市民政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乡村振兴局)

专栏１１　残疾人基层服务

　　１．残疾人走访探视服务.村 (社区)委会和残疾人协会对重度残疾人开展经

常性走访探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和反馈.

２．“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聚焦１６周岁以上困难且有需

求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依托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集残疾人日间照

料、辅助性就业、康复训练、技能培训、文化体育、志愿服务、心理疏导、交流互

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采用 “平台＋服务”的形式,汇集政府、企

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常态化的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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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创新服务方式方法,助推残疾

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１．加强对残疾人公共服务的扶持管

理.推进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

设,规范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和水

平.在场地、设备、人才、技术等方面扶

持各类残疾人服务机构发展,优先扶持公

益性、普惠性残疾人服务机构,支持残疾

人服务机构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加强各

类残疾人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和行业管

理,强化质量控制和绩效管理,支持残疾

人和残疾人亲属参与服务评价.开展残疾

人服务需求评估和服务资源调查,为残疾

人提供供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严格规范

残疾评定和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全面推行

残疾人证电子证照应用和加载残疾人证的

社会保障卡.推动残疾人证、用人单位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全省通办、

跨省通办. (牵头部门:市残联,参与部

门: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

委、市市场监管局)

２．拓展社会化工作方式.运用社会

化方式推动残疾人工作,引导社会各方力

量参与、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健全政府

购买助残服务的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放

大效应,重点培育示范性助残社会组织和

服务机构,支持社会力量在城乡社区有序

开展助残服务.逐步完善志愿助残工作运

行机制,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推动服务

项目化运作和制度化管理.发展残疾人志

愿服务组织和残疾人互助组织,搭建志愿

助残服务平台,并纳入全市志愿服务总体

规划.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支持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进一步发展,打造全市

统一的助残慈善捐赠信息平台,推动互联

网助残慈善,建立 “集福助残”公益慈善

机制,畅通社会各方参与公益助残慈善和

残疾人福利帮扶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

制,实施 “崇善行善、扶残助残”公益助

残慈善先行计划,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

企业家向上向善、关心关注本地区残疾人

福利事业,参与公益助残慈善事业,落实

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助残

褒奖制度.落实残疾人事业金融、税收等

支持政策,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

参与兴办残疾人服务机构和设施,壮大残

疾人服务力量,满足残疾人多元化、多层

次需求.(牵头部门:市民政局、市残联,

参与部门:市委宣传部、市税务局、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

３．深化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进

一步完善残疾人基础数据库,加强残疾人

服务需求侧和供给侧调查统计,深入残疾

人数据分析、趋势研究和安全保护,提高

残疾人工作数据赋能水平,全面融入全市

政务数据共享平台.以 “智慧残联”信息

系统为依托,承接好各级政务服务平台助

残服务事项的传递、办理和督导,畅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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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下业务渠道,为实现 “一次办好”、

全省通办、跨省通办、 “全程网办”提供

支撑.实现 “数字助盲”,推进 “智慧之

光”盲人专用 APP建设,提升盲人按摩

行业管理服务信息化水平,促进行业规范

发展.提升 “泉城辅具信息平台”服务能

力,完善信息化服务机制,打造社会化、

市场化的服务模式,提升基层人员利用新

技术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推动人工智

能、云计算、５G 等新技术在残疾人服务

中的应用. (牵头部门:市残联、市大数

据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参与部门:市

网信办、市科技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

康委)

专栏１２　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信息化和科技创新

　　１．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继续支持残疾人康复、托养等服务设施建设,

配备专业设备和器材.

２．特殊教育师资人才培养项目.加强评估,提高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质量

和水平.实施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和融合教育骨干教师培训计

划.加强手语盲文研究推广人才培养.支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从事特殊教育.

３．残疾人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残疾人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从残

疾预防到康复治疗、教育培训、就业托养的全过程闭环服务,持续优化 “智慧残

联”信息化平台.

４．科技助残项目.鼓励开展智能助听、助视、中高端假肢、康复机器人、基

于智慧城市的无障碍等技术研发.

　　四、保障机制

(一)强化组织领导机制.坚持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的残疾人工作领导体制,

将残疾人工作纳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

程,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相关专项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将扶残助

残重点项目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完善政

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工作协调机

制,统筹有关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规

章、规划、政策制定实施.各有关部门要

将本规划的主要任务指标纳入部门规划和

年度工作目标,统一部署、统筹安排、同

步实施,并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明确专人

负责,每年为残疾人办实事、解难事.

(牵头部门:市政府残工委,参与部门:

市政府有关部门)

(二)强化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要建立

完善稳定的残疾人事业经费保障机制,确保

残疾人事业发展需要.加强资金绩效和运行

监控,落实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有关政

策,加大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力

度.加强残疾人事业经费使用监督,构建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开展审计和绩效评价,不断提高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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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慈善总会等社会慈善机构在筹集助残

善款中的作用,积极资助实施助残慈善服务

项目.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对残疾人事

业的投入,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资金投入

格局,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牵头部门:

市财政局、市残联,参与部门:市民政局、

市审计局、市体育局、市税务局)

(三)强化督查实施机制.各级政府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要定期研究残疾人工

作,对本规划和政府重点助残实事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并及时通报情况.加强残疾人

事业发展规划与我市整体规划、相关部门

专项规划的协调联动,将本规划重点任务

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共同推进

落实.完善以本规划为统筹的相关工作考

核评估体系建设,加强规划指标落实情况

的考核评估,将规划任务完成情况与日常

考评、年度考评、创新评估等工作有机衔

接.(牵头部门:市政府残工委,参与部

门:市政府有关部门)

(四)强化监测评估机制.各级政府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及相关部门要加强规划

的动态监测和跟踪问效,及时发现和解决

执行中的问题,在 “十四五”中期和期末

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总结评

估.开展第三方评估和社会满意度调查,

及时公开有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市政

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在 “十四五”期末对

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总结,按规定对先

进典型予以表扬激励. (牵头部门:市政

府残工委,参与部门:市政府有关部门)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印发)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

综合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
济政办字 〔２０２１〕４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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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２０２２年度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工作方案

　　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推动城乡统筹

协同发展,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

作,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聚焦打造 “日清日新、洁净有序”

的城市环境,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

效果导向,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充分发挥考评的引导、激励、约束作

用,实现以考促改、以考促管、以考促靓,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以及省委、省政府强省会战略

作出新的贡献.

二、考评对象

对全市１５个区县 (含济南高新区、市

南部山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下

同)实施全域考评.根据区域差别和工作

实际,实施差异化、精准化考评.

三、考评内容

“门前五包”责任制工作、生活垃圾

分类、临街建筑外立面管理、道路保洁、

公共卫生间管理、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管理、

户外广告和牌匾标识管理、环卫公用设施

建设、占道经营治理、执法行为规范、噪

声扰民整治、工地围挡管理、居民小区物

业管理、城市道路桥梁管理、绿化养护管

理、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

四、考评方式和分值

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实行１０００分制.

(一)市政府部门考评 (５００分).由

市政府有关部门对相关考评内容开展季度

考评,考评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前报市

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

城管委办公室).

(二)社会评价 (２００分).利用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办理、卫生城市专家评审、

舆情监督等方式,对相关考评内容实行季

度评价,评价结果于每季度末月２５日前报

市城管委办公室.

(三)第三方测评 (３００分).聘请第

三方机构,对相关考评内容实行月度测评,

测评结果于每月２５日前报市城管委办公

室,每季度汇总一次.

(四)动态评价.

１．进步加分.自第二季度起,各区县

本季度千分制成绩比上一季度千分制成绩

提高的分数×０．５,为动态评价加分分值.

２．退步扣分.自第二季度起,各区县

本季度千分制成绩比上一季度千分制成绩

减少的分数×０．５,为动态评价扣分分值.

(五)加分项目.在城市管理工作中

获得国家相关部委表彰的,每项加３分;

获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每项加２分;

获得省级业务主管部门或市委、市政府表

彰的,每项加１分.各区县务必于获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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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将相关情况报至市城管委办公室,次

季度加分,过季不予执行,季度累计加分

不超过６分.

(六)计分方法.各区县政府季度考

评成绩为市政府部门考评、社会评价、第

三方测评、动态评价、加分项目分值相加

之和.

五、考评标准

市城管委办公室和承担考评责任的市

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参照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创建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相

关行业标准,山东省和济南市相关地方标

准,制定具体考评细则及标准.

六、结果运用

(一)排名通报.市城管委办公室每

季度对考评对象排名,编发情况通报分别

报送市委、市政府及市城管委成员单位,

并在市级媒体公布.

(二)定期讲评.市政府每季度召开

城市管理综合考评讲评会议,通报考评结

果和相关情况,排名末位的区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作表态发言.

(三)经济奖惩.根据考评排名情况,

每季度实施经济奖惩.

第一 季 度,对 获 得 季 度 考 评 第 一、

二、三名的区县政府,分别奖励１００万元、

８０万元、６０万元;对季度考评倒数第一、

二、三名的区县政府,分别罚缴１００万元、

８０万元、６０万元.

自第二季度起,对获得季度考评第

一、二、三名的区县,分别奖励６０万元、

５０万元、４０万元;对季度考评名次提升幅

度前三名 (进步名次相同的,取排名靠前

者)的区县,分别奖励４０万元、３０万元、

２０万元;对季度考评倒数第一、二、三名

的区县,分别罚缴１００万元、８０万元、６０
万元.

(四)一考多用.考评结果纳入济南

市２０２２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城市管

理综合考评工作在市城管委统一领导下,

由市城管委办公室牵头组织,各考评责任

部门 (单位)具体实施.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考评工作,提高思想认识,按要求

完成城市管理综合考评各项任务.

(二)规范程序,提高效力.各考评

责任部门 (单位)要坚持科学合理、公平

公正、奖罚分明的原则,认真履行考评职

责,严格考评标准,不得凭主观印象计分,

并做好相关影像资料留存和答疑释惑工

作.考评标准、依据、要求、程序及结果

要公开透明,考评成绩、分析报告及扣分

明细必须准确,由部门 (单位)主要负责

人审核并签字盖章.

(三)严肃纪律,抓在日常.市城管委

办公室要加强对第三方测评的日常监管.各

区县要密切配合,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扰考评人员工作.各考评

责任部门 (单位)要注重日常考评,以暗访

为主,不得借考评增加基层负担.

附件: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事项赋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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